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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

复函(环函〔2006〕412号)江苏省环境保护厅： 你厅《关于推

荐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请

示》（苏环科〔2006〕9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函复如下： 一、

同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（以下

简称“园区”）建设。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按照《

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规划》和《

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（试行）》（HJ/T274－2006）组织

园区建设，待园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达到标准要求后，再

按规定程序申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命名。 二、园区建设

应以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理论为指导，以市场机制、减量化

措施及绿色招商等措施，积极发展电子信息业、精密机械加

工业、民生用品三个生态产业链。通过结构性、产业链和制

度性减耗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建设，实现开发区能源集成、水

资源集成和物质集成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，实现开发区内

废物、废能排放最小化，为我国综合类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

提供借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
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